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 农村道路安全简
报(通用12篇)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项重要的课题，它对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开场白的语言要简洁明
了，易于理解，不要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以下是一份经过
精心整理和编辑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篇一

针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现状，今年6月开始，武宁
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动员各乡镇（包含街道办、工业园区）
“两站两员”力量，在全县农村范围内，协助公安交警部门
开展针对性的交通违法教育劝导行动，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提质赋能。

9月，该县进一步提高农村交通劝导员配备标准，由6月份之
前每个乡镇“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配备2到3名交通劝导员
的标准，提高到每个村小组、街道、工业园区和社区至少配
备交通劝导员2名，乡镇村组及街道、工业园区和社区交通劝
导员由原先的`432名增至2296名，实现了全县乡镇、村组、
街道、工业园区和社区的全覆盖，“两站两员”农村地区交
通安全防护体系基本建成。

同时，各部门、乡镇将“两站两员”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议程，
高位高效组织安排部署“两站两员”工作。同时，由各乡镇
牵头，邀请辖区交管中队负责对属地交通劝导员进行业务培
训和工作指导，着力提升交通安全劝导员业务水平。今年以
来，该县共开展农村交通劝导员工作培训会20次，工作安排
部署会24次，20xx余名农村交通劝导员接受了专业培训并陆续
上岗，协助公安交管部门开展交通劝导工作。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篇二

昨日是“全国交通安全日”，湖南省公安厅、省文明办、省
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省司法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安全监
督管理局和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共同举办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记者获悉，今年湖南在“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行动中，累
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910万起。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黄关春出席活动，并发出“社会协同
治理·安全文明出行，推进我省交通文明体系建设的`进程”
的122主题微信。

今年6月底，湖南在全省开展了“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行动。
到昨日止，共排查问题车辆7万多台、问题驾驶人近10万
名、“两客一危一校”运输企业超6000家、长期异地挂靠营
运湘籍危化品车辆1185台。提质改造农村公路1万公里，完
成7000公里农村公路安保设施建设。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
法910万起，完成五类重点车辆交通违法清零4018台，违法清
零率达94%。高速公路现场执法率由去年同期的7.2%上升
到14.1%；查获货运车辆非法改装1100余起，整治力度和成效
引领全国。

下阶段，湖南将围绕今年全国交通安全日“社会协同治
理·安全文明出行”这一主题，组织客货运企业负责人、安
全管理员和司乘人员集中开展交通安全法规学习和宣誓承诺
活动，结合事故调查工作，集中曝光一批交通事故典型案例
及相关责任人处理情况。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篇三

为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不断扩大农村地区交通安全
宣传覆盖面，提升农民朋友的交通安全防范意识，9月11日，
饶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加大宣传攻势，积极深入饶河镇朝阳
村、西林子乡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
全力筑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活动中，大队执勤民警针对农村地区道路交通状况复杂、农
用车安全性能差、农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相对淡薄等特点，
先后深入村委会、交通安全劝导站、乡道、村口路段，以设
立宣传展板悬挂警示标语、粘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单等方
式，面对面向村民讲授交通安全常识、剖析典型事故案例，
提升交通安全防范意识；借助“农村大喇叭”循环播报交通
安全常识内容，重点宣讲骑摩托车要佩戴安全头盔、要自觉
抵制农用车违规载人、无证驾驶、超员超载、客货混装等违
法行为的危害性，并为农用车辆粘贴反光标识，提醒农民群
众秋收农忙时驾车出行要遵章守法，抵制危险驾驶和不文明
陋习，养成参与道路交通活动的.良好习惯，远离事故，最大
限度的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篇四

为进一步强化农村群众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有效推动“美丽
乡村行”道路交通安全巡回宣讲主题活动深入开展，落实夏
季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工作，连日来，吉木
萨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宣传民警形成交通安全宣传小分
队，以全面提升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为目标，积极深入田
间地头、村委会持续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多
措并举、强化实效，教育引导广大农村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
律法规，杜绝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活动中，宣传民警主要针对村民交通法律和安全意识缺乏的
实际，以及农用车较多的特点，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
粘贴海报、悬挂横幅等方式，面对面普及交通安全知识，以
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酒后开车，超员超载、超速、无牌无证、
三轮车违法载人、不系安全带、驾乘摩托车和电动车不戴安
全头盔等交通违法的`危害性。同时结合辖区内发生的典型事
故案例，让村民引以为戒，自觉养成遵守交通法律的良好习
惯，时刻牢记安全出行。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篇五

为进一步增强全体师幼的交通安全意识，提高幼儿的自我保
护能力，有效预防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5月26日，xxx县公
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来到xxx幼儿园开展“文明交通，安全出
行”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生动形象的ppt动画视频演示、实际案例讲
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道路上不文明行为所
造成的危害，让孩子们意识到在道路上嬉笑打闹、翻越栏杆
等行为的严重后果；并结合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重点宣
讲了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样安全过马路、怎样乘坐交通工具、
怎样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以及发生交通事故时如何求助等交
通安全常识。最后，宣传民警还向孩子们发放了交通安全知
识宣传手册，希望孩子们能积极向家人和亲戚朋友宣传交通
安全知识，“小手拉大手，齐向文明走”，让更多的人“关
爱生命，安全出行”。

此次交通安全知识宣讲，提高了幼儿的交通安全防范意识，
同时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将道路交通安全送进千家万户，
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辐射整
个社会，增进全民交通安全意识，为打造文明、安全的城市
贡献一份力量。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篇六

为提升辖区农村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文明出行意识，有效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交口交警进农村开展“美
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讲活动，传递交通安全文明理念，
散播交通安全文明种子，力保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形势持续平
稳。

活动中，宣讲民警针对村民出行特点，以农村交通事故典型



案例为切入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村民充分了解不佩戴
安全头盔、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
并提醒驾驶人不酒驾醉驾、不乘坐无牌无证车、“黑车”、
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有效提升广大农村地区驾驶人和
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

下一步，大队将紧紧围绕“七进”工作，实现交通宣传全覆
盖，并综合运用“交通安全大篷车”、“农村广播”等适应
农村乡情村貌的载体，强化对农村地区“酒驾醉驾”、“一
盔一带”、“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守护，加强对农村地
区违法超员以及农用车违法载人等交通安全的普法宣讲，切
实提升农村群众的交通法治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为
交口县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篇七

为组织开展第x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在全社会营
造共同关注交通安全，携手创建文明交通的良好氛围，11
月14日下午，萍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召开“全国交通安全
日”主题宣传活动媒体联席会。

萍乡市交警支队法宣科科长余汉章介绍了萍乡市20xx年全国
交通安全日活动。各交警大队负责人汇报辖区“全国交通安
全日”工作重点安排。新闻媒体代表对“全国交通安全日”
活动策划提出建议，并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提出宣传报道方
案。

参会的新闻媒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
大力弘扬交通法治精神，通过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为“全国
交通安全日”造势，以“接地气”的报道方式将文明交通理
念根植于社会公众的内心，达到良好地传播效果。

每年的'“12。2”宣传都是公安交警部门的一项年度重点工
作。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继承好传统，创造新



形式，使20xx年全国交通安全日整体宣传声势更加宏大，覆
盖面更广，策划更加周密，内容更加精良。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篇八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营造安全稳定的交通
环境。近日，湘阴县湘滨镇组织镇应急办、综合执法大队联
合交警六中队，开展交通顽瘴痼疾“一盔一带”专项行动和
校车安全检查。

此次整治行动围绕洞庭中学、柳潭中学等重点区域展开，一
是对交通顽瘴痼疾“一盔一带”开展专项整治，执法人员结
合典型事故案例对过往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违
法行为“面对面”“一对一”对违法驾驶人开展安全教育，
并把违规加装的雨具现场拆除，使群众充分认识到交通违法
行为的危害性，切实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佩戴安全
头盔的良好环境。

二是开展校车安全检查，检查人员认真细致检查校车内外情
况，对校车标志、灭火器、救生锤以及车辆的安全性能、校
车驾驶人驾驶资格证、安全驾驶情况以及校车登记台账及相
关资料进行认真查阅，湘滨镇宣传委员汤锡强调：要增强校
车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要求严格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工作责
任与安全措施。

据悉，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共排查车辆800余辆次，
排查出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50余辆，拆除违规加装雨具20
余辆，教育人员200余人次。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打击了
湘滨镇内交通违法违规行为，警示驾驶人员严格遵守道路交
通法律法规，摒弃不文明交通陋习，时刻树立“一盔一
带”“规范行车”的`文明理念，为全镇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
道路交通环境。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篇九

为确保辖区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最大限度地预防和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为群众出行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三高速公路执勤大队加强辖区
路面巡逻，及时发现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为广大人民群众
出行保驾护航。

20xx年9月11日9时许，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三高速
公路执勤大队执勤民警巡逻至盐洛高速郭店服务区时，发现
一辆豫a牌照的黑色小型轿车停靠在应急车道，且车辆没有开
启危险报警灯，后方也没有设置任何警示标志。

民警上前查看发现，经询问，司机称他在服务区休息后忘记
设置手机导航，临时停靠在应急车道设置路线导航。随即，
民警要求该车驾驶员出示相关证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相应处罚，由于发现及时，妥
善处置，有效消除了一起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隐患。

许昌高速交警提示：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非紧急
情况，切记不要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因为时刻都在危险中，
正确做法是到就近服务区处理事情，确保出行安全，而且违
法占用应急车道还将会得到严重处罚。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
车道的，应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正后方150米以外摆放
警告标志。切记九字警句，即“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篇十

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农村道路交
通事故，深入推进“农村交通安全大宣传大警示大教育”集
中行动，哈尔滨交警广泛进入农村地区开展“美丽乡村行”
交通安全巡回宣讲活动。近期交警部门来到宾县鸟河乡，通
过开展安全宣讲，组织观看视频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致
《农村朋友一封信》等方式，宣传农村酒驾醉驾、面包车超



员、货车载人、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等典型违法后果，进一步
巩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宣讲活动中，交警重点为村民讲解仲夏时节农村出行注意事
项，结合近期农村交通事故典型案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提示村民主动拒绝酒驾、农用车载人、面包车超员、电动车
载人等危险驾驶行为，做到知危险、会避险、不冒险。

宣教民警将led宣传车开进农村广场和集市，循环播放《农村
面包车超员违法十大典型案例》《驾车行经农村地区注意事
项》《农村交通事故警示片》《哈尔滨市农村道路交通事故
典型案例》等宣传片。

民警深入农村路口、路段，开展“戴头盔、安全行”路面提
示活动，面对面对电动三轮车驾驶员讲解安全头盔的`使用方
法，重点强调“三轮车、电动车禁止载人”“未满16岁严禁
驾驶电动车”发放《致农民朋友一封信》到农村群众手中。

宣讲活动现场，宣教民警还免费为村民农用车辆发放和粘贴
反光贴，尤其提示夜间一定戴好头盔、穿反光衣或身上佩戴
反光装备，通过车尾反光条，能增加对过往车辆的警示提示
作用，预防夜间追尾交通事故。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篇十一

3月15日，龙胜乡平安办利用赶集日，集中开展农村道路交通
安全劝导活动，向村民普及文明交通知识，并对一些违反交
通规定的'机动车主进行耐心劝导，进一步营造和谐、有序的
出行环境。

当天，在龙胜乡与虎城镇交界的重要路段，工作人员对摩托
车、三轮车、面包车等车辆违法载人、驾乘人员不戴安全头
盔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文明劝导，做到发现一起、
劝导一起。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积极向驾乘人员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倡导
“文明出行、安全驾驶”。

“农村是交通安全事故易发地区。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抓
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工作，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龙胜乡相关负责人说。

道路安全简报标题篇十二

为扩大交通秩序“百日攻坚”整治行动知晓率和交通安全宣
传覆盖率，增强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出行意识，9月5日上
午，四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公路巡警大队大队长郭忠玲、
教导员王立民带领五名干警深入山门镇，开展“美丽乡村
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大队干警通过散发传单、扬声喇叭播报、现场宣讲
等方式，向群众讲解了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确保“文明
出行、平安出行”的理念入脑入心、见行见效。

下一步，公路巡警大队将继续以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为核
心，紧扣道路交通秩序“百日攻坚”整治行动宣传重点，以
更广、更快、更优的方式，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交通安全
宣传氛围！


